
  
 

 

湘人社函〔2016〕46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 
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单位人事处（干部处）： 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25 号令）等

有关规定，为规范继续教育活动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权益，推进

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事业发展，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登记验证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公需科目主题。今明两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

目培训主题为：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教育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公

需科目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，自行确定好适应

公需科目的参考书目。 

二、落实继续教育培训内容。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包括公需科

目和专业科目。各级专业技术人员可参加国家或省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基地组织的公需科目培训，也可参加行业系统组织的公

需科目培训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每年累计应不

少于 90学时，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。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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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教育培训可以采用参加培训班、研修班或者进修班学习、参加

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、参加远程教育、参加学术会议、学术

讲座、学术访问等符合规定的方式进行。 

三、加强继续教育培训的组织实施。国家和省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基地要根据要求主动谋划、积极作为，组织公需科目培

训，提供优质培训服务；各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公需科目主

题，针对行业特点组织公需科目培训。 

四、做好 2016年度继续教育登记。省直部门仍采取继续教育

证书登记制，符合申报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登记证书领取按《关于做好 2014年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〔2014〕118 号）的要求办理。

专业技术人员要认真填写登记证书，确保信息规范完整；施教

机构实施培训后要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种类、内容、

时间和考试考核结果等情况进行记录；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后予

以确认并加盖印章。对证书登记信息弄虚作假或填写不完整的，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一律不予登记，也不办理继续教育合格

验证。 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本地区继续教育登记工作

的组织实施，可采取证书登记、年度备案卡等多种形式连续记载

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基本情况。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

专业技术人员考核、职称评定等的重要条件。 

五、抓好继续教育合格验证。市州各单位申报副高及以上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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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合格验证，由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负责。 

非公企业和其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合格验证，由其

人事档案所在的县市区（含）以上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及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单位统一到省、市州相关部门

办理。 

省直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、初级职称的继续教育登记、验

证等由省直主管部门自行负责；申报 2016年高级职称专业技术

人员的继续教育登记、验证经省直主管部门初审后，由省直主

管部门收齐登记证书和证明材料（含培训通知、结业证书、培

训签到表等），于每年 6至 7月份到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

技术人员管理处统一集中一次性办理，不接受所属单位和个人

单独办理。 

中央在湘单位委托我省进行高级职称评审的，由单位提供申

报对象近 5 年继续教育证明材料后，每年 6 至 7 月份统一集中一

次性到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直接办理继续

教育合格证明。 

全省采用统一格式的合格证明件作为高级职称申报的继续教

育证明（见附件，市州统一免费领取），申报材料中无须再另外提

供近 5年年度继续教育登记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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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明（含存根联） 

 

 

 

 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2016年 3月 7日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2016年 3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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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（样式） 

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

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格 证 明 

（存根） 

 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25号令） 

单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神，          同志自        年至        年（近五年） 

现有职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加继续教育时间，符合申报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继续教

育要求。特此证明。 

证书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编号：(市州)—（年度）—（四位数编号） 

经 办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         

 

二○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   年   月  日 


